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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1. 說明本研計劃與上期研究計劃之關連性。
2. 說明本研究成果之論文與一般孟子與康德之比較研究之差異。
3. 說明此論文之論證邏輯。
4. 說明此論文之貢獻何在。

中文關鍵詞： 本心、普遍性規範、普遍人性、法理性、愉悅

英 文 摘 要 ： 1.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research and
the previous.
2.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y paper and the
current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Kant with Mencius.
3. To explain the logic in the argument of my paper.
4. To explain its contributions

英文關鍵詞： original mind, universal norm, universal human nature,
legislation, pleasure



科技部專題計劃研究成果報告 

〈從《詩經》三篇揭示《孟子》本心概念之發展線索及其論證之結構(II-I)〉(MOST 

103-2410-H-343 -010 -) 

撰文者：陳士誠 

一、學術貢獻之說明 

本 期 研 究 計 劃 源 自 筆 者 上 兩 期 科 技 部 專 題 計 劃 研 究 案

(NSC-101-2410-H343-017, NSC 102-2410-H-343 -002 -)，它們乃探討自由決意在

孟子倫理學之論證邏輯，成果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之〈從決意、道德序秩與

心理關係論孟子之倫理學論證〉(第三十一期，2014 年 1 月，頁 141-187)。本期

研究案則承此論文之觀點，作進一步探索孟子倫理學本心概念及其相關論題。在

本期研究計劃書中，筆者所列預期成果有二： 

1. 說明孟子如何在反擊告子人性分類說中證成其本心作為立法者之主體。 

2. 以外文撰寫，在西方期刊發是次研究成果，即介紹《詩經》之天上帝內

在化於人之哲學思想史之發展。 

關於第一點，筆者剛完成一論文投稿到某 THCI Core 期刊，現正等待評審結

果。關於第二點，這是筆者現時正著手之工作，大概要花半年至一年時間才能完

成。關於剛投稿之論文對學術研究之貢獻，由於還未見評審結果，成果還未被確

認，故筆者只打算作一大概略之說明，分述如下： 

1. 一般論證孟子本心概念之方式乃隨康德(I. Kant)之《實踐理性批判》之論

證邏輯，即以規範之普遍性與自由意志間之互為前提，意志面對的它者乃感性之

愛好，從而說明自律倫理學如何可能。 



2. 不同於此，筆者在剛完成之論文中，要從《孟子》文本中找出規範之法

理性根據 – 即倫理規範之正當性在於其普遍性，而且本心面對的它者不是感性

之愛好，而是人，證明本心乃一人之立法主體，而非把普遍性或本心視為一不需

先前說明之理性事實。主要關鍵有二：其一，在〈告子上〉中，孟子把期許聖人

之倫理性評價基於普遍於本心之理義，此即意謂孟子乃視規範之普遍性為倫理評

價之先驗條件。如是，任何倫理之價值性評價，如倫理上的期許或責備等，皆預

設了一普遍性概念，此即心所同然者之理義 – 沒有普遍理義，則無標準以定對

錯。其二：此〈告子〉之論證，乃是要回應告子「有性善有性不善」之人性分類

說，而性善為堯舜，性不善為瞽瞍象，故性善之對立者不是後人如陽明之習心，

而是另一他人；故在規範普遍性之法理要求下乃表示：若我（堯舜）以某規範要

求你（他人如瞽瞍象），同時卻必定要求我自己；即是，若這規範只對你有效而

對我例外，則無人會確信此規範為正當者。另方面，一個倫理評價，亦必預設了

評價與被評價者間之人性平等性，此即聖人與我同類之說 – 沒有這平等性，任

何價值性評價都不可能，因為人既不平等，則任一方無理由接受另一方之要求。

若堯舜與瞽瞍象如人與禽獸之異，則堯舜不可以對瞽瞍有任何倫理要求，反之亦

然。只有在這人性平等下，堯舜才可要求瞽瞍象，既要求瞽瞍象，則依規範之法

理，亦必同時要求自己。從而，規範之普遍性即可被確信 － 沒有在我與他人

間之共同要求之普遍性，任何倫理評價皆不可能。進而，本文再要證明，此規範

與人性平等之普遍性，皆因本心之道德能力而可能。因而即可斷言，本心乃一立

法之主體無疑。 

3. 再從道德情感之愉悅中證成此普遍性 – 先從文本證成，所謂愉悅，乃是

願意；進而指出，若連本心在根源上亦不願意(愉悅)於理義，則本心無理由要求

他人遵從這要求，因而其所要求的規範，皆無正當性 – 因而一規範之正當性乃

在於其普遍性之上，即不止對被規範者，而且規範者亦必然地有效。 



4. 依以上所述，在論證本心之為立法主體中，即可單依孟子之文本進行，

在不求助康德之論證，亦可自我完成，從而避免了許多在比較哲學所產生之不必

要爭論。 

二、由研究方法所致之成果 

基本上本文之研究方法有二： 

1. 文獻分析法，由這方法導致的直接成果乃見於〈告子上〉《詩經》〈烝民〉

中「天生烝民」與孟子一本說中的「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相對照，發掘其中

的可能關係，從而把孟子引此詩之意涵揭示出來：孟子要藉此詩回應告子「有性

善有性不善」，從而進一步推導出「聖人與我同類」之說。 

2. 借用概念法。本文雖非比較哲學之作，但會借用到西方哲學之概念，以

詮釋哲學文本：在解明〈告子上〉中易牙、師曠與子都之審美評價活動，即用到

康德(I. Kant)美學中以審美普遍性說明之人之審美活動。此方法所至之成果，即

在於區分師曠等藉審美活動之普遍性（同聽），以說明審美評價，從而區分開孟

子在此所說之耳、目與口，並非後來所說，作為物所蔽之耳目之官，而是一審美

之能力，亦可藉此解釋孟子何以說耳目口身，雖是性，但有命焉，君子卻不謂性

也之說。 

三、這論文對現況文化之貢獻： 

最近大陸一直以儒家文化為其政權穩定之宣傳品。然依本文對孟子本心之詮

釋 – 一規範之正當性在於其普遍性，因而當政權要求人民，同時該政權亦需如

人民一樣被要求，否則這要求即無正當性。本文即是從古典儒家之文本中指出大

陸政權在推廣儒家文化中所蘊涵的內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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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專題計劃移地研究報告 

〈從《詩經》三篇揭示《孟子》本心概念之發展線索及其論證之結構(II-I)〉(MOST 

103-2410-H-343 -010 -) 

撰文者：陳士誠 

一、遇到之困難 

本期研究計劃原定到美國進行移地研究，並訪問相關單位，但申請此研究計

劃當時，工作學校（南華大學）之行政單位，並未為因應 11 月在本校擧行之第

二週期系所評鑑，表示不願系所主管在寒暑假離校，因而只有把原本計劃在美國

作較長的移地研究，改到日本進行兩次短暫的(1.寒假：2015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21 日，與 2. 暑假：7 月 7 日至 7 月 13 日)學術資料搜集，以符學校之相關要求。 

二、日本研究資料收集之概述 

在這趟日本行中，收集不少關於孟子研究之資料，亦有孟子革命思想對日本

哲學之影嚮。除此之外，亦有收集陽明心學之相關論題，以作為下期科技部專題

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另外，雖相關研究未定位為比較哲學，但研究時常會借用

西方尤其是康德倫理學之概念（此說明見筆者另外撰寫之〈專題計劃研究成果報

告〉），因而在本次日本行程中，也以康德資料收集為重點。上述資料之詳細理解

與討論，會顯示在下期研究計劃書中。 

三、對本人研究之幫助 

由於從日本回來時間不長，加上系所評鑑在 11 月進行，所攜回資料還需時

間消化，因而移地研究之成果只能在下期研究計劃書，甚至在撰寫論文時才能完

整呈現。以下先大略說明日本相關研究資料能為筆者之研究所能作之助益。 



1. 關於孟子純粹倫理學方面，日本之研究乃以本心概念為重點，然此研究之入

手方式，其實並未超過華文世界。當筆者對孟子本心之研究，乃從本心之他

者方式說明本心之作為立法者（此說明見筆者另外撰寫之〈專題計劃研究成

果報告〉），或其它台灣在這方面之研究，其實不輸於，甚至或有進於日本者，

因為後者依筆者之觀察，仍停留在較為傳統的理解方式。 

2. 關於陽明之研究，情況其實並未優於孟子，也即是在傳統下以心理學理解陽

明所說之人之惡。然依筆者在下期之研究計劃中，將藉陽明心學能否解決人

之惡為核心，以孟子與康德倫理學重新詮釋，不會泛泛地以心理學為之。甚

至最近筆者發現，在台灣的相關研究，其實亦有進於日本者。 

3. 關於收集到康德之資料。日本已有把康德後期研究之根本惡與決意之自由，

放在整個康德之倫理學論證當中，作為一重要環節考量，這點在台灣或以華

文為研究者，並不多見。這也是筆者在下期科技部研究計劃中一個重要面向 

－ 藉之說明人之惡乃在人自主地為惡下而可能，在西方之倫理學支援中，

日本在這方面研究，很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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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100字為限）
已投稿,等待評審結果。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